




 

 

（一）2014年度决算总收入 98,001.84万元，包括上年结转和

结余 9,475.79 万元，本年收入 87,173.67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

收支差额 1,352.38万元。 

财政拨款收入 55,472.95万元，为市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其

中：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55,444.16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 28.8

万元。 

我校 2014 年财政拨款收入年初预算为 51,639.00 万元，年中

追加预算 6,138.12万元，当年预算总额为 57,777.12万元。 

2.事业收入 27,180.06万元，为学校开展教学等业务活动取得

的收入，主要包括学校收取的学费、住宿费等。此项收入 2014 年

年初预算为 22,912.00 万元，年中追加预算 8,859.11 万元，当年

预算总额为 31,771.11万元，实际执行率为 85.55%。 

3.其他收入 4,520.66 万元，为“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之外取得的收入，包括科研经费拨款、利息收入。 

三、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4年年支出决算 91,582.4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

56,638.48万元，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分为： 

（一）基本支出 40,682.35万元，占 71.83%，其中：工资福利

支出 32,052.1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631.67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3,998.50万元。 



 

 

教育支出中高等职业教育年初预算数为 34,302.00万元，年中

追加预算 3,923.57万元，当年总预算 38,225.57万元，决算数为

35,944.69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中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80.00万元，决算数 190.40万元，差异是因退休综合补助由财政

直接拨付社保局支出，而预算纳入我校。 

住房保障支出中住房公积金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622.00万元，

年中追加 2014年退休人员公积金预算 22.19万元，当年预算数为

1,644.19万元，决算数为 1,644.19万元。 

（二）项目支出 15,956.13万元，占 28.17%,主要的支出类别

有： 

1. 教育类支出 14,696.57万元，主要用于与高等教育相关的

机构运行保障、学科建设、教学设施及网络建设、教学设备及图书

文献购置、学生奖助学金等。其中：教育支出中高等职业教育年初

预算数为 7,333.00万元,决算数为 3,667.21万元，差异的原因是

部分政府采购项目验收结算款在 2015年第一季度支付；其他教育

费附加安排的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5,100.00万元，年中追加学生实

习补贴预算 3,759.11万元，当年总预算 8,859.11万元，决算数为

8,859.11万元。 



 

 

2.科学技术类支出 462万元，主要用于科学研究、重点实验室

建设等。 

3.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291.82万元，主要用于文化产业、

人才培训等。 

其他经费用于医疗卫生、节能环保等方面的支出。 

四、“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2014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177.10万元，对比 2013

年减少 73.9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46.22万元，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

排出国团组 26个，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出国（境）团组 2个，全

年因公出国（境）累计 143人次。2014年支出对比 2013年减少 39.86

万元，主要原因是出国人员出访国家支出标准不同引起的。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94.40万元，公务车保有量 34辆，

平均每辆 2.78万元。2014年支出对比 2013年增加 29.27万元，主

要原因是我校 2014年新增 3台大巴和 1台中巴，2013年发生的部

分费用在 2014年支付。 

3、公务接待费 36.48万元，主要用于接待国外合作院校及内

地兄弟院校的交流学习、专题研讨等。全年国内公务接待 286批次，

1,944 人次，共 22.57 万元，外事接待 102批次，988人次，13.91



 

 

万元。2014年支出对比 2013年减少 63.37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4

年接待人次减少，接待人员支出标准降低。 

五、部门需要说明的特殊事项等 

我校 2014年度财政拨款安排的项目支出预算中职业教育预算

数为 7,333.00万元，实际支出 3,667.21万元，预决算差异 3,665.79

万元。决算数比预算数小较多的原因是我校 2014年改善实训教学

条件，采用政府采购方式，项目建设周期长，涉及招标、实施、验

收等多个环节；部分项目至 2014年底未达到付款条件，按规定结

转至 2015年支付。 


